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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唯識論》解讀（卷三‧四）                  

  ──阿賴耶識相應心所（四） 

  

觸等亦如是者，謂如阿賴耶識唯是無覆無記性攝，觸、作意、受、想、

思亦爾，諸相應法必同性故。又觸等五如阿賴耶，亦是異熟，所緣、行

相俱不可知，緣三種境，五法相應，無覆無記，故說觸等亦如是言。 

 

  「觸等」指跟阿賴耶識相應的觸、作意、受、想、思五種心所，這些心所

由於與阿賴耶識相應，故在德性上必跟此識相同，同是無覆無記性。除了德性

相同之外，觸等五心所亦如阿賴耶識是異熟，所緣和行相亦是俱不可知，而且

亦緣三種境（按：即種子、根身、器世界），五種法相應，由此故說「觸等亦

如是」。（按：阿賴耶識加上五種心所，共為六法，阿賴耶識與五種心所相

應，而每一心所亦與其餘四種心所以及阿賴耶識相應，故六法中每一法皆與其

餘五法相應。） 

 

有義觸等如阿賴耶，亦是異熟及一切種。廣說乃至無覆無記，亦如是言

無簡別故。彼說非理。所以者何？觸等依識不自在故，如貪、信等不能

受熏，如何同識能持種子？  

 

  難陀等論師認為，與賴耶相應的觸等五心所跟賴耶同樣是異熟及一切種，

以致在其餘方面的性格皆與賴耶相同（按：即指觸等五心所與賴耶同樣是不可

知執受、處了別，常與觸等相應，唯捨受，是無覆無記），因為《三十頌》所

說的「觸等亦如是」並無簡別，即表示觸等五心所的一切性格皆與賴耶相同。1

論主指此說不合理，因為觸等五心所必須依識而起，為不自在。（按：一切心

所皆依識而現起，不能離開識而起，故不自在。）不自在則如貪等煩惱心所和

信等善心所般不能受熏習。（按：關於作為所熏的四種條件，即所熏四義，在

卷二已詳述。）種子不能熏生於其中，這五心所怎麼能如阿賴耶識般持種呢？ 

 

又若觸等亦能受熏，應一有情有六種體。若爾，果起從何種生？理不應

言從六種起，未見多種生一芽故。若說果生唯從一種，則餘五種便為無

用。亦不可說次第生果，熏習同時勢力等故。又不可說六果頓生，勿一

有情一剎那頃六眼識等俱時生故。誰言觸等亦能受熏持諸種子？不爾，

如何觸等如識名一切種？ 

 

若說觸等五心所亦如賴耶般能接受熏習，則一有情就有六種受熏體，這樣，每

次熏習就會在六種受熏體中各熏生同樣的種子，將來種子生果時，應由哪一顆

 
1 參考《述記》，大 33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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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生起呢？按理不應由六顆種子合併生起同一現行果，因為沒有多種生一芽

的事情。若說只由其中一顆種子生果，則其餘五顆種子就變成無用。若說六顆

種子先後逐一生果，這亦不合理，因為六顆種子同時熏習，勢力應相等，怎麼

會分先後而起呢？若說六種頓時一同現起，這亦不可，假設這是眼識種子，六

個眼識如何同時現起呢？ 

 

  由於論主指出了若說觸等五心所能受熏，就會出現以上種種問題，故難陀

等論師轉計而否認觸等能受熏持種。論主即提出質疑，如不認許能受熏持種，

觸等五心所為何名為一切種呢？ 

 

謂觸等五有似種相，名一切種，觸等與識所緣等故，無色觸等有所緣

故，親所緣緣定應有故。此似種相不為因緣生現識等，如觸等上似眼根

等非識所依，亦如似火無能燒用。 

 

  難陀等論師回應論主的質疑，他們指觸等有五似種相，故名一切種。

（按：賴耶變現見、相二分，其中相分為種子、根身和器世界，其中種子能生

自果，名為真種。而難陀等認為，賴耶相應的觸等五心所的所緣跟賴耶相等，

故其所變相分亦應相等，當中亦應包括種子，但這些種子不能生果，故名似

種。2）他們提出三點論據，首先，觸等五心所跟賴耶所緣相等，因為賴耶與觸

等相應，而所緣等是相應的四種條件之一，賴耶的所緣為種子、根身和器世

界，故觸等的所緣亦應同樣是此三者，當中包括種子。第二，當有情生無色界

時，應無根身和器世界這兩種色法，觸等的所緣就只有種子，若說種子不是觸

等的所緣，這些心所就沒有任何所緣，而心所卻是能緣，這並不合理。第三，

若說觸等心所以賴耶所持種子為所緣，故與賴耶所緣相等，而心所本身卻無種

相，他們指出，這亦不合理，因為賴耶所持的種子只能作觸等心所的疏所緣

緣，而觸等心所各自本身必有親所緣緣，這即是五心所各自的相分，當中亦應

包含種子。故觸等五心所應具有種子相，由此可稱為一切種。然而，五心所的

種子只是賴耶心王種子的影像，並非真種，故不能作為因緣現起識、根、境，

正如觸等心所上亦有如賴耶心王具有的眼根等相，但此亦非真眼根，不能作為

心識生起的所依。這種情況就如鏡中火的影像，只有似火之相，卻沒有燒物的

功能。因此，觸等心所上的種子相稱為似種相，而這些心所上的眼根等相亦可

稱為似眼根等。（按：正由於觸等心所只有似種相，而沒有真種子的功能，故

不會產生如論主所說的「一有情有六種體」的困難，因為觸等心所的似種相並

無實體；亦沒有多種生一芽、六種次第生或六果頓生的困難，因為心所的似種

相不能作為因緣生起現識等。）總結難陀等論師的辯解，他們指由於觸等五心

所與賴耶心王相應，故所緣相等，由此應有賴耶的所緣，即種子、根身、器世

界的相，雖然此等相並無真實功能，但觸等心所亦應可稱為一切種。 

 
2 參考《述記》，大 33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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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救非理，觸等所緣似種等相，後執受處方應與識而相例故。由此前說

一切種言定目受熏能持種義，不爾本頌有重言失。 

 

  論主回應，指難陀等所說非理，原因是《三十頌》言「初阿賴耶識，異

熟、一切種，不可知執受、處」，其中「異熟、一切種」是說賴耶心王本身就

其性格和功能，可具有的另外兩個名稱。而後句的「執受、處」才是說賴耶的

所緣。正如難陀等論師所言，觸等心所與賴耶相應，故所緣等，因此，觸等心

所的所緣，應例同於賴耶的執受、處。然而，不能說觸等心所亦跟賴耶同樣可

稱為一切種。倘若說頌文中前句的「一切種」與後句的「執受、處」都是指著

賴耶的所緣，則會有重複之過失。因此，前句的「一切種」必定只就著賴耶能

受熏、持種這些功能而說，並非以賴耶緣種子而稱為一切種。（按：難陀等以

觸等五心所與賴耶心王相應，故所緣應相等，由此，心所的所緣應跟賴耶同樣

包括種子，而心王稱為一切種，故觸等心所亦應可稱為一切種。但論主指出，

賴耶可稱為一切種，並非由於以種子為所緣，而是基於此識能受熏、持種的功

能。觸等心所雖然有種子相，但無受熏、持種的功能，故不應稱為一切種。） 

 

又彼所說亦如是言，無簡別故，咸相例者定不成證。勿觸等五亦能了

別，觸等亦與觸等相應。由此故知，亦如是者，隨所應說，非謂一切。 

 

  另外，難陀等所說，由於頌文並沒有就著「亦如是」的意思作出簡別，故

應理解為觸等五心所在各方面皆與賴耶心王相同。論主指出，單是由於沒有簡

別就代表各方面皆可例同，這說法不能成立，例如了別是心王的功能，觸等心

所亦有同樣的了別功能麼？心王與觸等相應，倘若例同，豈不是說觸等亦與觸

等相應？因此，頌文說的「亦如是」，只是就著對應之處，若不違理，即可例

同，而不是說一切方面都是相同。 


